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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通知，公司已签订

以下 7项担保合同： 

1、公司已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溪县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

全资子公司福建省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溪县

支行申请 10,0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授信额度期限 2019年 1月

21日至 2020年 1月 17日。 

2、公司已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溪县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

全资子公司福建省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溪县

支行申请 5,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授信额度期限 2019 年 1 月

22日至 2020年 1月 2日。 

3、公司已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全资子公司福建省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

分行申请的授信额度中的 5,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授信额度期限 2019 年

1月 25日至 2020年 1月 25日。 

4、公司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溪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

全资子公司福建省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溪支行申

请 10,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授信额度期限 2019 年 1 月 31 日

至 2020年 1月 30日。 

5、公司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控股子公司厦门国贸通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



 

分行申请 1,5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授信额度期限 2019 年 1 月

31日至 2019年 5月 20日。 

6、公司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全资子公司厦门西岸中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市分行申请 1,5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授信额度期限 2019 年

1月 31日至 2019年 5月 20日。 

7、公司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控股子公司厦门国贸宝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

分行申请 8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授信额度期限 2019年 1月 31

日至 2019年 5月 20日。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9年 1月 18日，公司二〇一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二〇一九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1、本次担保提供后，福建省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已签署担保协

议的担保金额为 30,000万元，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 30,000万元，剩余可

用担保额度为 30,000万元。 

2、本次担保提供后，厦门国贸通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度已签署担保

协议的担保金额为 1,500万元，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 1,500万元，剩余可

用担保额度为 6,500万元。 

3、本次担保提供后，厦门西岸中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度已签署

担保协议的担保金额为 1,500 万元，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 1,500万元，剩

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0万元。 

4、本次担保提供后，厦门国贸宝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度已签署担保

协议的担保金额为 800万元，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 800 万元，剩余可用担

保额度为 6,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福建省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光电”） 

成立时间：2013年 03月 27 日  

注册地：安溪县湖头光电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许辉胜 

注册资本：28,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光电产品科技研究、生产、销售及工程施工服务；发光二极管（LED）

封装、红外器件、光敏器件、光电传感器的生产、销售；发光二极管（LED）应

用产品的生产、销售及配套软件的开发和售后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

业务和本企业所属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146,411.51万元，负债总额62,560.73

万元，净资产 83,850.78万元，营业收入 30,299.38万元，利润总额-214.74万

元，净利润-144.76万元。截至 2018 年 11月 30日，资产总额 146,410.20万元，

负债总额 60,176.27 万元，净资产 86,233.93 万元，营业收入 45,282.68 万元，

利润总额 3,258.01万元，净利润 2,383.15万元。福建信达光电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2、厦门国贸通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通达”） 

成立时间：2013年 3月 18 日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体育路 36号(2#仓库)一楼之 4 

法定代表人：黄俊锋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零配件销售；汽车装潢、美容(不含洗车)；汽车信息咨询；

汽车租赁(不含营运)；进口、国产别克品牌汽车销售；乘用车维修(有效期至 2019

年 04月 02日)。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5,021.37 万元，负债总

额 5,133.58 万元，净资产-112.20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24,322.96 万元，

利润总额-399.39万元，净利润-399.39万元。截至 2018年 11 月 30日，资产总

额 5,276.66 万元，负债总额 5,587.20 万元，净资产-310.54 万元，营业收入

19,507.07 万元，利润总额-198.33 万元，净利润-198.33 万元。厦门通达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3、厦门西岸中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岸中邦”） 

成立时间：2010年 4月 19 日  

住所：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南海三路 1189号 

法定代表人：黄俊锋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批发；机动车维修；汽车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

件批发；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不含文物、象牙及其制品)；其他日用品零售；

社会经济咨询(不含金融业务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1,256.86 万元，负债总

额 169.73 万元，净资产 1,087.13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16,173.39 万元，

利润总额 326.43 万元，净利润 326.43 万元。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资产总

额 2,493.27 万元，负债总额 1,233.65 万元，净资产 1,259.62 万元，营业收入

15,309.62万元，利润总额 172.49 万元，净利润 172.49万元。西岸中邦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4、厦门国贸宝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宝润”） 

成立时间：2012年 9月 10 日  

住所：厦门市海沧区中沧东路 8号 

法定代表人：黄俊锋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品牌汽车(九座及以下乘用车)零售；二手车零售；机动车维修；

汽车零配件零售；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8,109.75 万元，负债总

额 8,343.94 万元，净资产-234.19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16,784.53 万元，

利润总额-193.82万元，净利润-193.82万元。截至 2018年 11 月 30日，资产总

额 8,636.57 万元，负债总额 8,765.29 万元，净资产-128.71 万元，营业收入

15,582.56万元，利润总额 105.48 万元，净利润 105.48万元。厦门宝润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福建省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溪县支行 

（1）担保金额：10,000万元 

（2）担保范围：10,000万元授信额度 

（3）授信借款期限：2019年 1月 21日至 2020年 1月 17 日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溪县支行 

（1）担保金额：5,000万元 

（2）担保范围：5,000万元授信额度 

（3）授信借款期限：2019年 1月 22日至 2020年 1月 2 日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 

（1）担保金额：5,000万元 

（2）担保范围：5,000万元授信额度 

（3）授信借款期限：2019 年 1月 25日至 2020年 1月 25 日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溪支行 

（1）担保金额：10,000万元 

（2）担保范围：10,000万元授信额度 

（3）授信借款期限：2019年 1月 31日至 2020年 1月 30 日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厦门国贸通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1、担保金额：1,500万元 

2、担保范围：1,500万元授信额度 

3、授信借款期限：2019年 1月 31日至 2019年 5月 20日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三）厦门西岸中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1、担保金额：1,500万元 

2、担保范围：1,500万元授信额度 

3、授信借款期限：2019年 1月 31日至 2019年 5月 20日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厦门国贸宝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1、担保金额：800万元 

2、担保范围：800万元授信额度 



 

3、授信借款期限：2019年 1月 31日至 2019年 5月 20日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反担保情况 

公司持有福建光电、西岸中邦 100%股权，为上述公司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

保。厦门通达、厦门宝润通过签订反担保保证书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 2019 年经审议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 375,100 万元+36,600

万美元。截至本次担保后，剩余可用担保额度 326,300万元+36,600万美元。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9年度新签署的担保金额合计为 48,8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86%，截至目前公司实际对外担

保总额为 72,200 万元人民币+26,150 万美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49.89%。 

上述担保均为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

有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没有发生涉及逾期债务、诉讼及因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的担保。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